
     請購(修)人
1.填請購(修)單
   需求品名及數量
2.單位主管核章

         總務處
1.詢價
2.填初步估價及總價

校長
核示

大額(3000元以上)

1.月結
    2.開支票

經常性
事務採購請修

非經常性
事務採購請修

總務處
採購請修

小額(3000元以下)

零用金
支付

3000元以下

私  立  惠  明  盲  校 

採 購 作 業 流 程

3000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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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捐款
事務採購請修

指定捐款
不指定廠商

指定捐款
指定廠商

 總務處
 先行1.訪價
         2.報價

捐款人
1.捐贈全數款項
2.願配合的款項

         總務處
1.填請購(修)單
   需求品名及數量
2.單位主管核章

校長
核示

註:1. 10000元以上附2家
         估價單
    2.  量身打作之產品不在
         此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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